
誠邦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副總經理 李傑克先生

中華民國風險管理學會 風險管理師
中華民國記帳士 (稅務代理人)
中華民國人身保險代理人
中華民國不動產經紀人、代理人(地政士)
勞委會勞工安全衛生技術士
美國LOMA壽險管理師
RFC國際認證財務顧問師
保險研究發展中心 信託特聘講師
保險代理人公會 財稅特聘講師
RFC國際認證課程 財稅特聘講師
醫師公會、VOLVO汽車、工商時報及
各大金控、金融、保險業理財講座講師
編著「財稅部落格」、 「船過稅無痕」、

「不讓你稅」。

藥師執業所得稅歲平安



藥師所得課稅規定藥師所得課稅規定

營業稅法第1條：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勞務者，應依法課徵營業稅。
依同法第3條第2項但書及同法施行細則第6條規定，藥師（藥劑生）提供之
專業性勞務非屬營業稅課稅範圍。有關藥師、藥劑生親自主持之藥局，其
營業稅之徵免規定：

（一）藥局如專營藥品調劑、供應業務，未兼營藥品或其他貨物銷售業務者
，免辦營業登記，免課徵營業稅；惟應按其收入核定主持藥師、藥劑生之
執行業務所得，依法課徵綜合所得稅。

（二）藥局除經營藥品調劑、供應業務外，如兼營藥品或其他貨物銷售業務
者，應依法辦理營業登記，其屬經營藥品調劑、供應業務之收入，應核定
主持藥師、藥劑生之執行業務所得，依法課徵綜合所得稅；其屬銷售藥品
或其他貨物之收入，應依法課徵營業稅及營利事業所得稅。

（三）藥局專營或兼營藥品調劑、供應業務，依前開規定免徵營業稅者，應
保存醫師處方箋及帳載等相關證明文件與資料，以供稽徵機關查核，否則
，仍應依法課徵營業稅及營利事業所得稅。

（財政部84/03/22台財稅第841608399號函）



藥局依醫師處方箋調劑藥品向健保局領取之調劑費及藥品費，係屬藥局
經營藥品調劑、供應業務收入，應依本部84/03/22台財稅第841608399號函
規定，核定主持藥師、藥劑生之執行業務所得，依法課徵綜合所得稅，
尚無課徵營業稅及開立統一發票問題。前開部函所稱經營藥品調劑、供
應業務之收入，係指藥局依醫師處方箋從事調劑業務之收入及經調劑後
藥品供應之收入。（財政部87/06/18台財稅第871947546號函）

若藥師〈藥劑生〉僅受雇負責管理職務支領固定薪資，其性質核與醫師
受聘於公私立醫院者無異，既非執行業務，其收入為薪資所得，自毋需
設置日記帳。

財政部頒訂執行業務者費用標準中，關於藥師或藥劑生從事藥品調劑業
務收入及經調劑後藥品供應收入之必要費用為核定收入總額之20%，但取
自全民健康保險局之收入為92%〈含藥費及藥事服務費〉，其取自全民健
康保險局之收入區分藥費收入及藥事服務費收入者，藥費收入為100%，
藥事服務費收入為20%。

藥師所得課稅規定



獨資 合夥 公司

定義
一人以營利為目的，
單獨出資經營事業。

二人以上出資，
合作經營事業。

以營利為目的，依公司法組
織、登記、成立社團法人。

法規 商業登記法 公司法

稅務

【營業額20萬以下／月】
營業稅查定稅額。
核定所得額後，歸併獨資資本主或合夥人之營

利所得，課徵所得稅，免暫繳申報。 營業稅。
營利事業所得稅。

(兩稅合一個人綜所稅)

暫繳申報。
【營業額20萬以上／月】

營業稅 。
營利事業所得稅(兩稅合一個人綜所稅) 。
免暫繳申報。

商業登記與營業登記



小規模營業人綜所稅申報

‧小規模營利事業資本主，綜合所得稅申報時應申
報「營利所得」，該營利所得可利用每3個月查定
課徵之營業稅核定稅額繳款書備註欄銷售額加
總，得出全年銷售額後，乘以當年度該行業營利
事業擴大書面審核之純益率（通常為6﹪），即為
應申報之營利所得。

‧舉例說明：甲君獨資經營1家藥局，99年度每3個
月1期營業稅皆為4,500元，核定之每期銷售額為45
萬元，是99年度核定之銷售額為45萬元×4＝180萬
元( 純益率為6﹪)，其綜合所得稅應申報之營利所
得為180萬× 6﹪＝108,000元併入個人綜合所得之
營利所得～減除免稅額、扣除額後乘上適用稅
率，得出應納稅額。



應否開立統一發票？
【普通收據】

由營業性質特
殊 及 小 規
模 營 業 人
製 發 ， 小
店 戶 商 號
（ 非 使 用
統 一 發 票
商 號 ） 所
開 立 之 普
通 收 據 ，
就 是 兼 具
營 業 發 票
性 質 之 銀
錢 收 據 ，
依 規 定 可
以 免 貼 用
印 花 稅 票
。

開發票優點 開收據缺點

進項稅額於銷售時追
補。

成本費用扣抵銷項稅
額。

清楚掌握進、銷、存。

避免國稅局騷擾。

擴大經營必經程序。

查定稅額未必有利。

無論盈虧皆需繳稅。

進項稅額無法扣抵。

客戶無法以收據報
帳。

容易被檢舉要脅。



藥局增加營業項目藥局增加營業項目

藥商許可執照或藥局執照之營業登記項目，應與實際相符。且
應將其懸掛於營業處所明顯處。（藥事法第二十七、三十四條；違
者藥商處三萬至十五萬，藥局處二萬至十萬罰鍰）

申辦流程：

一、填寫藥局機構申請表。
二、至藥師（生）公會核章。
三、送件至轄區衛生所（局） 。
四、本局衛生稽查科派員實地勘查現場，審查結果符合再送藥
政科審核文件，文件齊全予發文通知領照。

營業項目是否屬實？

營業登記是否涵蓋銷售項目？



藥局營業應行注意事項藥局營業應行注意事項

藥品管理人員應親自駐店管理。（藥事法第二十八條、藥師法第二十條；違者藥商處三萬至十五萬，藥
局處五千至二萬元罰鍰）

保存好進貨憑證（發票、收據或供應商名片），不販售來源不明之藥品。（藥事法第四十九條；違者處
三萬至十五萬罰鍰）

進貨時應先行查核藥品標示是否符合藥事法第七十五條之規定。（違者製造、輸入廠商處三萬至十五萬
罰鍰）

藥品應儲於溫、濕度適中，空氣流通良好之場所，以避免其成分變質、變色或析出。（經查明係因藥局
、房儲存不當，依藥事法第九十條第二項以陳售劣藥論處，處三萬至十五萬罰鍰。另依同法條第三項對
藥物管理人亦處以該項之罰鍰）

隨時注意新聞報導或公會函轉衛生單位公告之不法藥物（偽、劣、禁藥），配合不與陳售。（依據藥事
法第八十三條或八十五條分別移送法辦或行政罰鍰）

樣品不得販售。（藥事法第九十三條處三萬至十五萬元罰鍰。）

不張貼或分發未經行政院中部辦公室或臺北（高雄）市政府衛生主管機關藥物廣告核准之海報、傳單。
（製造、輸入廠商處三萬至十五萬罰鍰。）

不陳售過期藥品（劣藥）。（依據藥事法第九十條第二項以陳售劣藥論處，處三萬至十五萬罰鍰。另依
同法第三項對藥物管理人亦處以該項之罰鍰。）

西藥販賣業不得陳劣、零售須經醫師處方之藥品，藥局調劑供應 此類製劑亦應有醫師處方箋使得為之。
（藥事法第五十條：違者處三萬至十五萬罰鍰。）

不得兼售農藥、動物用藥或其他有毒化學物質。（藥事法第五十二條：違者處三萬至十五萬罰鍰。）

不陳列、販賣旅客自國外帶回之藥品。（藥事法第四十九條：違者處三萬至十五萬罰鍰。）



高診次居家照護高診次居家照護

申請資格包括:

1. 為兩人（含）以上之本局特約藥局之藥事人員。

2. 申請人暨其目前服務之健保特約醫事服務機構三年內未違反全民健
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理辦法第66條和第 67條暨相關法令規
定。

3. 通過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聯合會認證之完整職前訓練。

合夥藥師？

受僱藥師？







賺錢要機會 存錢靠智慧



自費看診火紅 國稅局站崗查稅

北區國稅局長陳文宗表示，國稅局的目的是要讓醫療院所知
道，國稅局已經在注意他們的申報狀況，希望透過醫療院所
圈子裡的資訊交換，呼籲其他還沒被查到逃漏稅的醫生，要
誠實申報。
陳文宗解釋，比較特別的例子是一家減肥診所，生意其實不
錯，但醫生申報的所得，97年竟然只有10萬，98年只有40萬
，這實在是不可能的數字。因此，國稅局派出稽查人員，以
減肥的名義先去看診，了解流程，並派出3組查稅人員在診所
門口，詢問到這家門診看診的民眾，自費的項目及金額。結
果發現這名減肥醫生，每小時可以看10到12個患者，平均每
人自費300到1200元，而且診所營業時間一天不只8小時。最
後，這家診所的老闆調增自己的執行業務收入，97年調增到
1,500萬，98年調增到2,000萬。



100年維護租稅公平
重點工作計畫

會計師簽證異常案件抽查作業。

營業稅資料庫查核營利事業所得稅 。

加強扣繳單位檢查作業。

遺產稅及贈與稅選案查核作業 。

營業稅選案查核作業 。

營業稅稅籍清查作業。

地價稅稅籍及使用情形清查作業 。

房屋稅稅籍及使用情形清查作業 。

上開8項查核作業項目中，除第3項及第6項為100年度新增之查核作業項目外，其餘6
項係延續99年度之項目，持續加強查核。該項工作計畫將交由各稽徵機關自100年1月
1日起執行，近期大眾關切之豪宅交易、預售屋交易及短期頻繁之不動產交易等可能
涉及逃漏綜合所得稅問題，因地域性不同，房屋價格、行情差異頗大，各地區國稅局
案件量差異甚大，爰未列入本項計畫之競賽項目；惟為抑制房價不當哄抬，財政部業
要求各地區國稅局依轄區特性加強查核，並將查核結果定期陳報財政部。

1. 年輕貴族財產鉅額增加。
2. 存款利息異常增減。
3. 多戶不動產移轉。
4. 持有房屋在三到四戶以上。

財政部強調，將督導稅捐稽徵機關落實
執行「強化納稅服務及打擊逃漏租
稅方案」，期能降低納稅人之依從
成本及政府之稽徵成本，並維護租
稅公平並增裕稅收。



永遠的財富
紛。

2. 名譽危
害。

3. 查稅勾
稽。

4. 收入驟
降。

5. 金錢損
失。1.疾病。

2.意外。

3.收入頓失。

4.家庭負擔。

5.資產負債。

生活開銷︰
水電瓦斯費
子女教育費
房貸、車貸
保險、儲蓄
個人投資、
孝親費用。

診所開銷：
人事成本、
儀器貸款、
器材折舊、
勞健保費。



退休安養

資產保全

免稅優惠

家族紛爭

財富移轉


